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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池政〔2020〕28 号 

 
 

晋江市池店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池店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各村委会（社区）、镇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

知》（国发〔2019〕24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福建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闽政〔2019〕11 号）、《泉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泉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泉政

文〔2019〕85 号）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晋江市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晋政文〔2020〕17 号）精神，切实做

好我镇第七次人口普查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人普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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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是一次深入千家万户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这次

人口普查对分析研判未来我镇人口形势，科学制定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与现代化城市相适应的公共

服务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村委会（社区）、各部门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确保我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为切实加强对人口普查的领导，决定成立池店镇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负责全镇人口普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经济发展办，具体负责人口普查的日常组

织和协调。各村委会（社区）应于 2020 年 3 月底前组建以成

立村 (社区)人口普查工作小组，上报池店镇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85985291。 

二、强化培训，明确普查对象、内容及时间安排 

本次普查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境内”指

我国海关关境以内，“境外”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外。 

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

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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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住房面积、住房间数、建筑结构、建成年代等。 

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和普查内容，具体分为四种普查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 

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日零时。普查分为三

个阶段工作，2019 年 10 月-2020年 10 月为普查准备阶段，重

点做好各级普查机构组建、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工作试点、普

查经费和物资落实、普查宣传、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培训、

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户口整顿、普查摸底等工作。2020 年

11 月-12 月为普查登记阶段，组织普查员入户登记，进行比对

复查，形成普查数据库，开展事后质量抽查等。2020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为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重点做好数据处理、评

估、汇总、结果发布和普查资料开发利用等工作。良种场、各

社区要做好本辖区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选聘，确保普查工作

顺利进行。 

三、强化责任，确保职责落实 

人口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技术要求高，工作难

度大；且我镇人口基数较大，外来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各

村委会（社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积极借鉴历次人口普查的成功经验，采取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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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要自始至终把“质

量第一”贯彻于普查工作的全过程。要建立明确的工作责任制，

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一级对一级负责，领导小组组长对当地

人口普查工作负领导责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

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共同完成人口普查工作。  

各村委会（社区）、各部门要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组织领导、经

费保障、部门协调、数据质量工作。各村委会（社区）要确保

落实人口普查主体责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通力协作、各尽

其责。经济发展办要发挥牵头作用，做好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

和协调工作；文体站要积极协调，利用各种媒介做好普查宣传

工作；财政所要大力支持，确保必要的普查经费、普查物资落

实到位；派出所要积极参与，加强户口整顿，开展普查登记信

息与户籍行政记录的比对，配合开展普查入户登记；经济发展

办、社会事务办、国土所、卫计办等单位应当根据需要向普查

机构提供人口普查所需的部门基础资料；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

位要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相关政策协调和普查登记工作。 

四、统筹安排，落实普查经费 

国务院规定，这次人口普查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

担。财政所要根据本地区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工作需要，综

合考虑物价、人口数量和普查项目增加等因素，对属于本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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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普查经费支出做出预算安排，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按

时足额拨付、确保到位，绝不能因普查经费短缺或不足而影响

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普查机构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

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杜绝浪费和违规使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要求，需要广泛动员普查指

导员和普查员参与到普查一线工作，特别是村居“两委”普查

指导员、普查员的，应按当地工资水平和承担的普查工作量给

予相应的工作报酬。 

五、实事求是，严格依法普查 

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任何单位、个人都必须

积极支持和配合，并严格按照普查要求提供真实情况。对不如

实提供人口普查资料和干扰破坏人口普查工作的，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

国人口普查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理。要加大

对普查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

查工作的现象。人口普查取得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

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奖惩

的依据，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普查资料正式公布之

前不得向普查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其他单位不得以任

何借口抄摘有关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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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泛宣传动员，创造宽松调查环境 

人口普查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

个人，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文体站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

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广泛宣传，解除基层群众特别是

流动人口的思想顾虑，争取调查对象的理解和配合，减少调查

阻力，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文体站要根

据普查机构的要求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

深入宣传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

配合普查，教育广大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作，为普查工作顺利

实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附件：池店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晋江市池店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3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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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池店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许长俊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傅文聪  镇党委副书记 

苏文璋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组组长 

         王振峰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池店工作点点长 

庄晓峰  镇党委秘书 

                  吕少欣  镇党委组织委员、御辇工作点点长 

叶志明  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江滨点工作点点长 

姚常青  镇党委委员、池店派出所所长 

黄英瑜  镇人大副主席、潘湖工作点点长 

吴长挺  镇政府副镇长 

            李  泱  镇政府副镇长 

            张  琳  镇政府副镇长、新店工作点点长 

            肖志贤  镇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专职副书记、 

西线工作点点长 

骆炳招  池店税务分局局长 

        林俊峰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成  员：傅龙福  镇党政办主任 

张家涌  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安办副主任 

            张志坚  镇财经办主任、财政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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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澎湃  池店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 

            蔡艳红  镇妇联主席、卫计服务中心主任 

蔡崇刚  镇社会事务办主任 

吴炜明  池店工作点副点长 

            王宝贵  镇武装部副部长、新店工作点副点长 

            颜连江  镇规划建设办主任、江滨工作点副点长 

            陈咪咪  镇团委副书记、御辇工作点副点长 

            黄德妙  镇联合执法中队副主任、潘湖工作点副点长 

黄志湖  镇人大主席团秘书、西线工作点副点长 

吴琼花  镇司法所副所长  

张建发  镇教委办主任、小教党支部副书记 

            王建林  池店环保中队中队长 

王世雄  池店广电站站长 

张海平  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蔡滨琪  镇文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各村委会（社区）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镇经济发展办。办公室主任由

张家涌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肖顺英、傅建全、朱丹及外聘

镇级指导员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具体负责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

事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协调落实相关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各单位自行调整，并

报领导小组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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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统计局                                  

池店镇党政办                       2020年3月10日印发    


